电梯更新方案2

（示范文本）

佛山市南海区     镇（街道）           小区    栋电梯（注册代码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已登记使用    年，因使用年限长、配置水平低、运行故障率高、更换意愿特别强烈等原因，经楼栋业主共同倡导，拟对该电梯进行更新。更新电梯涉及业主    户，总建筑面积约

      平方米。

一、更新及申请资金的主体。授权物业公司实施更新改造电梯方案的相关事宜（包括更新改造流程、更新改造电梯的设备注册、组织业主选择供应商及电梯品牌型号、申请维修资金等）
二、项目金额预算。拟更新的电梯工程预算15万元至

40万元人民币。具体金额以后续业主表决选择的电梯型号待定。

三、出资方案。超长期特别国债15万元补贴（具体以下发文件为准）下达后，不足部分由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支出。相关费用按建筑面积比例分摊至每户。具体分摊金额按后续实际情况待定，经公示无异议后执行。

如维修资金不足的，由业主自筹。个别业主不愿意出资的，工程款由电梯安装施工单位垫付并依法诉讼追收。

如电梯更新款项已由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先行支付，则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下发后将直接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。
四、电梯品牌型号的选定。物业公司应广泛征询楼栋业主意见，并将意愿比较集中的3种电梯品牌型号供业主表决选择。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电梯品牌型号。

五、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。对超出15万元的不足部分，物业公司按建筑面积比例分摊至每户,公示无异议后向区住房维修资金管理办公室提交申请。

六、工程施工时间。更新改造的电梯应于超长期国债补贴下发当年年底前开工，并形成一定实物工作量。原则上工期不超过3个月。
七、更新后管理及维保方案。电梯更新后，由物业公司按物业服务合同做好日常巡查和维保工作。

八、电梯综合保险。为保障电梯的使用安全，鼓励业主购买三年电梯综合保险。是否同意使用维修资金购买，由业主在选择电梯型号时一并表决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。
九、申报失败的处理。如超长期国债补贴申报失败，本方案作废。业主仍有强烈更换电梯意愿的，可由物业公司重新按规定发起表决新的电梯更新方案。
